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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意力不足過動症，俗稱過動症，近

年來有明顯增加的現象，尤其在國小階段的

學童，幾乎每一個班級都有這類困擾的小朋

友。似乎愈是都市化的地方，愈可能有過動

兒，所以有人歸咎於戶外活動的減少，但也

有人認為跟環境化學物品的使用有關。

症狀與診斷

診斷過動症，一般是家長或老師先有懷

疑，學童確實有明顯的行為困擾，尤其是影

響了學習及人際關係，然後會因此就醫。在

初次門診時，醫師會確定是否在不同的情境

下，比如在家、在校、以及在安親班時，皆

出現相同的行為，然後詢問是否有相關的病

史或疾病，例如智能障礙、癲癇等，並給予

過動症的問卷（表一，至少三分，由不同情

境的觀察者填寫），安排病史相關的檢查（如

腦波、心電圖、心理衡鑑等），若有必要時，

比如懷疑但似乎未達診斷標準時，才需安排

電腦化持續性注意力測驗注意。

根據台灣教育系統的研究，15%的學生
在問題行為篩選量表會符合不專注或衝動—

過動症狀顯著的標準，但其中卻僅約有三分

之一的學生再進一步診斷可能是注意力缺陷

過動症，但另約有 20%可能是其他特殊教
育需求的學生。不專注或衝動、過動的症狀

可能僅是問題的徵兆，必須進一步轉介或診

斷，以期能確定其真正的問題，避免讓學生

因此而衍生出其他的適應問題，錯失最佳的

治療時機。（圖一）

至少需要經過兩次門診評估，才能確定

診斷為注意力不足過動症，才比較有結論。

診斷注意力不足過動症時，還須考慮到年

紀。目前國內健保規範過動症藥物治療，限

制6歲以上使用，是因為早期診斷過動症的
標準確實規範6歲才能確定診斷，但目前在
國外，如英國、美國等，皆已把診斷的年紀

降至4歲，只是4至6歲階段，仍比較保守地
使用藥物。

行為治療

注意力不足過動症的治療，不是一開

始就要使用藥物，依據美國小兒科醫學會的

治療準則，在學齡前階段（4~6歲），建議
先使用情緒及行為治療，當症狀無明顯改善

時，再增加藥物輔助治療。其實所有的注意

力不足過動症，都應該先嘗試行為治療，由

學校及家庭配合，給予學習及生活上必要的

幫助；當家長因故無法配合行為治療時，醫

師會依狀況給予藥物治療。另外有些家長擔

心藥物的副作用，拒絕使用藥物治療，導致

孩子的狀況可能因未得到控制，而造成日後

偏差行為，甚至在不知不覺中傷害他人或觸

犯法律，造成不可挽救的情形。

藥物治療

目前藥物的使用，主要是中樞神經興奮

劑，即 (利他能及專司達 )methylphenidate，另
外還有選擇性正腎上腺素再回收抑制劑 (思銳 )
Atomoxetine。

一般使用時先由短效型利他能，以最低

劑量開始使用，根據臨床症狀的改善程度，

再逐漸調整劑量；主要的明顯副作用是，胃

口會變差，甚至有嘔吐；如果副作用明顯時，

可改用專司達或長效利他能，可以減少相關

的副作用。另外使用這類藥物屬於中樞神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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興奮劑，建議不要在下午 3點以後服用，
減少影響夜間的睡眠。短效型利他能之口

服效果迅速且良好，半衰期約為 1-3小時，
其作用力可維持 4-6小時，服用後可提升
注意力、增進短期記憶、幫助學習功能等；

長效型利他能有兩種劑型 (專思達及長效利
他能 )，其作用力可維持 8-12小時。

另一治療藥物 (思銳 )Atomoxetin，非
屬中樞神經興奮劑，而是一種正腎上腺素

再回收抑制劑，為新的治療藥物，使用於

利他能藥物療效不佳或無法忍受其副作用

的病人，常見的副作用則為頭痛、噁心、

嘔吐。

結語

注意力不足過動症的學童確實需要比

較多的幫忙，可與學校師長配合，調整學

習的方式，比如提高間斷休息的比例等，

注意是否有人際關係的問題，透過生命科

學的宣導，幫助學童能正常快樂的上學。

但家長如果發現或學校師長已經提出要求

醫療幫忙，一定不要拒絕就醫，適時給予

評估，並給予必要的藥物治療，才能讓我

們的小孩繼續快樂正常的學習。

圖一、 注意力缺陷過動症學生校園發現流程圖

臨床診斷標準 (表一 )
注意力不足

● 在課堂或活動時不易維持注意力。

● 常常粗心不易注意細節。

● 常常看起來不易專心聽別人正對他說的話

● 經常有困難把事情或功課做完。(不能完成的原因
不是因為對事情或功課不理解的緣故 ) 

● 常常難以規劃工作及活動。

● 時常逃避、不喜歡或排斥需全神貫注的事。(例如：
寫作業 )

● 常常遺失東西或遺忘事物。（例如：玩具、老師交
待要帶去學校的作業、課本或鉛筆⋯⋯等）

● 易受外界刺激而分心。

● 對日常生活的事物容易健忘。

過動及易衝動

● 經常手忙腳亂或坐時扭動不安沒法坐好。

● 在課堂或其他需好好坐在座位上的場合，時常離開
座位。

● 在不適當的場合經常過度地四處奔跑或攀爬 (在青
少年或成人可能只僅限於自覺不能好好安靜下來 )。

● 經常有困難地安靜地遊玩或從事休閒活動。

● 常常會覺得有一股“想要動起來”的衝動。

● 常常很多話。

● 時常在他人問題未說完時便搶著回答。

● 在需要輪流或排隊等待時有困難。

● 時常打斷或打擾他人。(例如打斷別人玩遊戲 )

第一階
段症狀篩檢

第二階
段初步評估

第三階
段綜合研判

第四階段
教育需求評估

定期篩選

填寫「問題行為
篩選量表」

教師或家長轉介

填寫「問題行為
篩選量表」

特殊教育資格診斷

 實施「學生適應調查表」

綜合研判

實施智力測驗，專業訪
談與臨床觀察

轉介醫師診斷

初步評估

症狀符合者進行訪談，
和實施教師評，家長評
「學生行為評量表」


